
我局依法对下列纳税人开展税收检查，现分别制作了《税务检查通知书》，因无法以直接或委托等其他方式
送达当事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将 《税务检查通知
书》公告如下，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公告后，立即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
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领取纸质文书并接受税务检查。联系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 997 号北楼，联系电话：
81877269、81877063。

序号

1

2

纳税人识别号

91330205MA282JQT3Q

91330205MA2AFPG018

纳税人名称

宁波红耀均宏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钟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税务检查通知书文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18】 344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18】 361号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关于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11月14日

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局拟对宁波优浩义纺织品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将相关文书公告送达如下：

序号

1

2

纳税人名称

宁波优浩义
纺织品有限
公司

宁波森丰服
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云云

张志林

违法事实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发票管理办法》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相关决定及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
之规定，拟处以罚款5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处
以罚款64351.66元。

文书名称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
告知书》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
告知书》

文书文号

甬 税 稽 二 罚 告
【2018】82号

甬 税 稽 二 罚 告
【2018】181号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关于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公告

以上税务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公告后，到我局领取 《税务行政处

罚事项告知书》。联系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997路行政北楼4楼，联系电话：81877329、81877331。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11月14日

自本机关依法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文书后，宁波何英物资有限公司等11家单

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 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下列单位进行公告送达 《催告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

《催告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下列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相关义务,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997号北楼

联系电话：81877317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11月1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纳税人名称

宁波何英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旭玛物资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玄礼布业有限
公司

宁波天吴布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森隆纺织品有
限公司

宁波金玖铜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展源服饰有限
公司

宁波思珂线业有限公司

宁波均祥宏基进出口有限
公司

余姚奇观贸易有限公司

余姚市一匠工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英

杨天贺

杨新

梁龙青

童哲函

杨开英

刘明豪

朱奇

石云仁

陈福

陈文奇

履行义务

缴纳罚款300000元及加处罚款

缴纳罚款300000元及加处罚款

缴纳罚款500000元及加处罚款

缴纳罚款500000元及加处罚款

缴纳罚款16964.68元及加处罚款

缴 纳 增 值 税 838382.06 元 及 滞 纳 金 ； 罚 款
250208.05元及加处罚款
缴纳增值税117977.68元、企业所得税138752.68
元及滞纳金；罚款205384.28元及加处罚款
缴 纳 企 业 所 得 税 9829.06 元 及 滞 纳 金 ； 罚 款
21230.77元及加处罚款

缴纳增值税1278476.95元及滞纳金

缴 纳 税 款 66504.29 元 及 滞 纳 金 ， 缴 纳 罚 款
40126.52元及加处罚款
缴 纳 税 款 34612.349 元 及 滞 纳 金 ， 缴 纳 罚 款
27689.87元及加处罚款

文书文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8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9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19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20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22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24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25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26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27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28号

甬税稽二强催 【2018】 129号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关于送达
《催告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的公告

合作无间，与优秀企业共同成长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宁波兴

瑞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
以模具技术为核心，采用精密注塑、冲压和自动化
组装等先进技术，为广大客户提供电子连接器、屏
蔽罩、散热片、支撑件、外壳、调节器和整流桥等
精密电子零部件产品及模具产品。公司在自主创新
能力方面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优异的产品性能在行业
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
同。

兴瑞科技于 2005 年 9 月 21 日在浦发银行宁波分
行开立一般结算账户；2005 年 10 月浦发银行为企业
发放第一笔流动资金贷款作为银企合作的“敲门
砖”；2006年为解决企业员工“取现难”问题，浦发

银行及时申请并安装 ATM，成为银企合作的“奠基
石”；2008年企业安装浦发银行银企直联系统，银企进
入合作“深水区”；近年来浦发银行授信规模紧跟企业
发展的脚步，在企业发展腾飞的重要关头，浦发银行
第一时间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

信任无价，助推企业渡过难关
在企业发展碰到瓶颈的时候，浦发银行宁波分行

也是不离不弃，陪伴企业渡过难关。浦发银行宁波分
行与兴瑞科技的合作“小到员工工资代发、大到集团
整体授信”，达到了真正的银企全面合作。

兴瑞科技在浦发银行宁波分行的信任帮扶和陪伴
下，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成功登陆 A 股市场，在深交
所顺利上市。浦发银行后续将持续为兴瑞科技提供良
好的发展环境和创造优越的发展条件。

浦发银行强力助推兴瑞科技登陆A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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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梅
薇） 日前，市民政局、市发改委和
市财政局发布了 《关于完善<宁波
市惠民殡葬政策实施细则>的通
知》，对惠民殡葬政策进一步作出
了补充和完善。

我市从 2012 年开始实施惠民
殡葬政策，惠及人群包括本地户籍
人员及符合我市惠民殡葬政策的外
来人员。据初步统计，6年多来全
市已为 24 万余名逝者免除各类基
本殡葬费用约 1.5 亿元。本次出台
的补充意见在原有的实施细则上有

了新拓展。
扩大了惠民殡葬政策对象范

围。除《细则》规定的对象外，将
我市行政区域内，持有《浙江省居
住证》的流动人口，见义勇为牺牲
的外来人员，自愿、无偿捐献人体
器官 （角膜） 的外来人员，查实不
了身源的无主 （名） 遗体，父母一
方是宁波市户籍的未登记户口婴幼
儿列入惠民殡葬政策范围。

增加了惠民殡葬政策免费项
目。在《细则》规定的项目以及原
补充增加的遗体火化前的抬尸服

务、纸盒、裹尸布、接尸车辆消毒
等四项服务基础上，新增普通骨灰
盒 （不超过300元/个） 1个。

提高了节地生态葬法补贴标
准。将《细则》中规定的生态墓地
墓位、骨灰存放处格位免除费用财
政核销标准每穴不低于 1200 元，
提高到每穴不低于2500元。

提高了骨灰撒海服务费用标
准。凡属于我市惠民殡葬政策保障
范围的对象，其每具骨灰撒海服务
费用以及不超过 5人的随船亲属服
务费，由3500元提高到5500元。

调整了重点救助对象免费项目。
凡符合《细则》规定条件的重点救
助对象，可以免费租用火化地殡仪
馆灵堂 （小型） 进行治丧，租用时
间不超过3天，租用费不超过1600
元，超出部分由丧户自行承担。

通知还明确了异地火化人员基

本殡仪服务费用承担。本市户籍人
员在大市外死亡的，凭火化地殡仪
馆凭证按实报销相关费用，最高不
得超过我市标准。大市范围内跨区
县 （市） 异地火化人员，本着就近
就便的原则，列入火化地的惠民殡
葬政策范围。

据悉，改造后的宁波市殡仪馆
是我市惠民殡葬政策的重点服务单
位，承担了遗体接运、停放、火
化、骨灰寄存等惠民殡葬基本服务
项目。同时提供灵堂租用、清洗更
衣理发、化妆整容、鲜花花圈制作
布置、司仪服务等个性化服务项
目，并坚持全年365天全天24小时
服务制度。新殡仪馆严格执行物价
收费政策，实行阳光操作，坚持服
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程序、收
费标准“四公开”，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

节地生态葬法补贴标准提高，政策对象范围扩大

我市深化惠民殡葬政策改革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赵冠菁） 昨日上午，宁波市第一
医院单曹素玉眼科中心成立暨单
曹素玉白内障复明慈善公益基金
项目启动仪式举行。宁波市荣誉
市民、港胞单曹素玉女士捐赠
1000 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市第
一医院眼科，该院眼科命名为单
曹素玉眼科中心。

据悉，善款中的 300万元已
经通过宁波市慈善总会设立“单
曹素玉复明慈善公益基金”，用
于救助在宁波市第一医院接受
手术的宁波地区家庭困难的白
内障患者。符合条件的患者均

可在宁波市第一医院眼科治疗时
提出申请，预计 1000 名患者得到
救助。另外 700 万元用于高品质
眼科医疗设备的购置，以进一步
助推宁波市第一医院眼科的学科建
设和发展。

单曹素玉女士 1920 年出生于
鄞县，1960 年赴港创业。早在上
世纪 90 年代初，她就捐资 20 万元
在宁波社会福利中心建起“素玉敬
老休养楼”；2006 年出资 500 万元
助建市中医院新门诊大楼；2016
年她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 捐资 500万
元，用于购置眼科设备。

单曹素玉女士捐赠1000万元
助力宁波眼科建设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胡星艺 童晓海）“现在驾驶
动力三轮车遇到交警检查，只要
出示车子的‘身份证’就行了，
特别方便！”象山定塘镇村民张
大伯所说的“身份证”，其实是
每辆车的专属二维码。这是当地
交警部门加强动力三轮车日常管
理的一手“妙招”。

定塘和晓塘是象山传统的农
业乡镇，动力三轮车是家家户户
出行的必要交通工具，但也易发
生交通事故。“我们经过调研，
已对辖区两个乡镇的 500余辆电
动和机动三轮车分别植入独立二
维码，实行智能化管理。此举在
全县属首创。”象山交警大队定
山中队中队长许文中说。

据了解，对持有动力三轮车
驾驶证，车辆性能正常且已上保
险的动力三轮车，该中队将为其
建立智能化档案，生成一个专属
二维码登记卡，内容涵盖车主、

车辆、保险、紧急联系电话及相关
处罚等信息。

当动力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
时，交警扫描二维码，立即能得知
驾 驶 人 的 相 关 信 息 ； 车 辆 违 停
时，也能扫码快速找到驾驶人，
让车子离开违停区域，保持路面
畅通。此外，交警每季度会对动
力三轮车驾驶人进行交通安全培训
并检查车辆属性，合格的便在二维
码登记卡上标注检验的交警姓名。
一旦没有季度查验合格标识，上路
被查获，交警将督促驾驶人前往中
队培训学习。

“只有交警扫描二维码并输入
密码后，才会显示该驾驶人相关信
息。所以村民们不必担心信息泄
露。”许文中告诉记者，自推行二
维码登记管理以来，辖区内加入智
能化管理的动力三轮车驾驶人没有
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为了安全
行驶，我们希望其他动力三轮车驾
驶人也能主动到中队进行登记。”

扫扫“身份证”便知“前世今生”

象山“智解”
动力三轮车管理难题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刘
鹏程 钟欢） 江北区有不少高架
桥、铁路桥穿境而过，巧妙做好桥
下空间利用文章，已成为该区服务
民生的新着力点。最近，记者在市
三改一拆办指引下，看到了两个最
新完成改造的桥下空间，一个成为
打通姚江北岸沿江景观休闲带的关
键点，另一个则变身为多功能休闲
娱乐广场。

姚江北岸双古渡公园是一个新
建不久的沿江公园。原先，沿着公
园里的步行线向西，到杭甬客专铁

路就过不去了。如何打通断点使铁
路线两侧美丽滨江公园贯通？江北
区相关部门经过调研，发现杭甬客
专铁路桥有下穿空间可供利用。

在相关部门努力下，总长约
450 米“U”形慢行道于今年 9 月建
成，使铁路两边滨江公园无缝对接。

位于江北区沈海高速三联村的
桥下空间有 4000 多平方米，分三
个区域打造。靠近省道甬余线的一
部分被打造成公路驿站，配建停车
场、公厕和休息室。中间一小部分
用来满足周边居民日常停车需求。

剩下的约 3000 平方米被改造成一
个综合休闲娱乐广场，内设篮球
场、广场舞区域、休闲健身场地
等。“目前各项体育设施设备正在
陆续到位，预计本月底全部安装完
成并开放，可惠及三联村、双顶
山、杨陈村等周边老百姓。”江北
区住建局相关人员说。

下一步，江北区将继续探索桥
下空间的利用，慈城杨陈、双顶山
两个村的高速桥下空间利用也将实
施，铁路桥下空间利用也在积极洽
谈或谋划中。

巧用桥下空间

江北多点打造市民休闲场所

近日，海曙区段塘街道丽景社
区开展“看我 72 变”旧衣改造活
动，居民拿着各自准备的闲置旧衣
服，发挥想象力，结合衣服的材
质、色彩进行改造，有的将衣服裁
成条编织成坐垫，有的将不同花纹
的衣服拼凑成布袋，有的将衣服缝
制填充成抱枕……多种多样的改造
方式让废旧衣物物尽其用。

（刘波 忻之承 摄）

“看我
72变”


